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职业健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执行国家职业健康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规，保障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职业健康安全，促进西互高速公路工程建设，落实“参建单位负责、公司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职业健康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明确参建单位各级人员和各职能部门职业健康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保障职工在生产中的职业健康安全和健康，促进生产的发展，依据国家、省、市有关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的法规、办法及规定，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职业健康管理办法适用于西宁至互助一级公路扩能改造工程参建单位从事接触粉尘、有毒有害气体、电气焊、切割加工作业等作业人员职业健康管理防治。
第二章 职业健康指标及目标
[bookmark: _Toc416436652][bookmark: _Toc402423502]第三条 职业健康指标
尘肺等职业病检出率为0，急性中毒发生率1‰以下。
[bookmark: _Toc416436653]第四条 职业健康目标
(一)从业人员上岗职业健康体检率100%。
(二)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监测率100%。
(三)从业人员健康普及率100%。
(四)无职业病发生。
[bookmark: _Toc416436654]第三章 职业健康防治方针
第五条 职业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遵循职业卫生“三级预防”原则，实行分类管理、综合治理，不断提高作业病防治管理水平。
[bookmark: _Toc402423504]第六条 严格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建立本项目职业健康体系，制订实施各项制度和措施。保证从业人员的生活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不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劳动保护措施符合有关规定，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第四章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402423508][bookmark: _Toc416436659][bookmark: _Toc402423514]第七条 设置与项目规模相适应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职业卫生专业人员,负责本项目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对本项目的职业病防治工作负领导责任。发生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对有关责任人予以严肃处理。
第八条 安全总监
(一)组织制订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和职业安全卫生操作规程,并督促执行。
(二)根据机构设置,明确各部门人员职责。
(三)直接领导本项目职业病防治工作。
(四)组织对接触职业危害人员进行职业卫生法规,职业知识培训与宣传教育.对职业病防治工作中有贡献的进行表扬、奖励,对违章者,不履行职责者进行批评教育和处罚。
(五)经常检查项目部职业病防治工作开展情况,对查出的问题及时研究,制订整改措施,落实部门按期解决。
(六)经常听取员工关于职业卫生有关情况的汇报,及时采取措施.
(七)对项目部内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采取应急措施,及时报告,并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和处理,对有关责任人予以严肃处理。
[bookmark: _Toc402423510][bookmark: _Toc416436661]第九条 安全部
(一)协助领导开展职业卫生工作,贯彻执行国家法规和标准。汇总和审查各项技术措施,计划,并且督促有关部门切实按期执行。
(二)组织对员工进行职业卫生培训教育,总结推广职业卫生管理先进经验。
(三)组织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日常监测、登记、上报、建档。
(四)组织和协助有关部门制订制度,职业安全卫生操作规程,并对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五)定期组织现场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安全情况,有权责令改正或立即报告领导研究处理。
(六)负责职业病危害事故报告,参加事故调查处理。
[bookmark: _Toc402423511](七)负责建立职业卫生管理台帐和档案,负责登录、存档、申报等工作。
[bookmark: _Toc416436664]第五章 职业病危害种类
    第十条 根据本工程施工工艺及施工现场的具体情况，本工程施工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业危害主要有以下几大类：
(一)生产性粉尘
1.生产性粉尘存在环节：在工程施工生产过程中，水泥等材料的搅拌使用、材料的切割加工作业、结构物的拆除作业、隧道开挖等，均会产生大量的粉尘。
2.可能产生的职业危害：长期吸入这样的粉尘可发生肺病。
(二)生产性噪声	
1.生产性噪声存在环节：在生产过程中的机械工具如钻孔桩机、破碎机、电锯、砂轮机、切割机、震捣器、发电机、搅拌设备等一些动力机械都可以产生较强的噪声。
2.可能产生的职业危害：长期接触噪声可损害职工的听力，严重时可造成噪声性耳聋。
(三)震动
1.震动存在的环节：施工生产过程中使用生产设备、工具如钻孔机、破碎机、砂轮机、切割机、震捣器、风镐、压路机、垂直液压夯等可以产生较强的局部震动。
2.可能产生的职业危害：长期接触震动能损害手的功能，严重时可导致出现手臂震动病。
(四)有毒有害气体
1.有毒有害气体存在环节：电焊焊接作业产生的电焊烟尘中均不同程度存在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气体。
2.可能产生的职业危害：作业人员在吸入一氧化碳结合以后，氧便失去了与血红蛋白结合的机会，使人体输送和利用氧的功能发生障碍，造成人体组织因缺氧而坏死。 
(五)非电离辐射
1.工程施工中存在非电离辐射的环节：进行钢筋等金属结构焊接作业过程中均会产生红外线及紫外线辐射。
2.可能产生的职业危害：人体长时间接触红外线会对眼睛和皮肤造成损害；接触强烈的紫外线可引起皮炎，出现水泡、水肿等现象和引起电光性眼炎职业病。
[bookmark: _Toc416436665][bookmark: _Toc402423515][bookmark: _Toc402423517]第六章 职业健康防治方法措施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配备相应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药物。负责日常职业病防护及事故中受伤人员的抢救。
第十二条 负责组织员工在进场时、施工中、离岗后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并建立职业病台帐，按有关程序上报与处置。
第十三条 联系卫生防疫部门定期对工地及生活区进行防疫检查和处理，按时接种有关疫苗及消灭鼠害、蚊蝇和其它虫害，以防对职工造成任何危害。
第十四条 加强职业病防护教育和宣传工作，强化员工的职业卫生防护意识，优先使用先进工艺、施工方法及先进设备，减少和消除职业病危害因素，从发病根源做好职业危害防护工作。
第十五条 定期进行职业病的检查，发现病情时，及时进行病情分析，寻找发病根源，防止病情的漫延。对已患职业病人员及时进行康复治疗。
第十六条 对特殊工种进行岗前培训，持证上岗，按规定采取防范措施，按规定进行施工操作。及时发放个人劳动保护用品，并监督检查正确使用。
第十七条 加强健身运动，增强体质，提高人的抗病能力。极积开展各种文娱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有效地消除职工的疲劳和工作压力，使职工在良好的心态下工作，有效防止职业病的发生。
第十八条 做好对职工卫生防病的宣传教育工作，针对季节性流行病、传染病等，要利用板报等形式向职工介绍防病、治病的知识和方法。
第十九条 保护工作环境，有效消除或控制环境毒源，做好自我防护工作，预防职业中毒事故。施工现场的各种机械排出的废气废物、材料装卸和搬运过程中产生的扬尘，被人体吸入后，对身体产生很大的危害，因此，施工人员一定要配戴口罩进行自我防护，机械操作手要作好机械的维护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机械的噪声和废气的排放量，材料装卸和搬运时应轻拿轻放，减少扬尘对环境的污染，从而有效地预防职业中毒事故。
第二十条 做好施工现场防尘、降尘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尘土对施工人员的危害，具体措施如下。加强施工运输道路的防尘工作。对施工场内外的行车道路，均采用洒水降尘处理，对粉尘较多的进场施工便道，采取水泥硬化或填筑砂砾等材料铺设路面，以减少由于行车造成粉尘增多。指派专人对施工运输道路进行维护，并采用洒水车经常洒水，保持道路湿润，最大限度地减少道路粉尘飞扬。保持作业场地、运输车辆以及其它各种施工设备的清洁。作业场地经常进行整理和清扫；运输车辆在运输飞扬性物资时，采用篷布覆盖的维护措施，停运时注意冲洗，保持车辆干净卫生；施工区内的搅拌设备、运输设备、模板、输送泵等机械设备按谁管理谁负责保养的原则，经常进行清洁，保持在机械闲空不产生扬尘。
第二十一条 爱护环境，保护当地植被，防止水土流失。对场地外的树木不得进行破坏，必要时对在施工环境中产生扬尘的地方实行绿化，来控制扬尘产生。减小振动和噪声的危害，具体措施如下：对施工场地固定的常运转设备进行合理布置，分散安置，以分散振动和噪声源，有效避免各种振动和噪声产生共振，降低其危害程度。在各种施工机械和常运转设备中安装消音器来降低振动和噪声。对产生较大振动和噪声的常运转固定设备(如发电机、空压机等)采用搭设隔音棚或修建隔音墙等措施来降低振动和噪声的危害。处于振动和噪声区的施工人员，合理配戴手套、耳塞、耳罩等防护用品来减轻危害。
第二十二条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众卫生法》及所在地政府有关职业病管理与疾病防治的规章制度。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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